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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协定执行若干问题的公告 
 
 

背景 

为统一和规范我国政府对外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执行，进一步完

善税收协定中“常设机构”，“海运和空运”，“演艺人员和运动员条

款”以及“合伙企业适用税收协定”的规则，2018 年 2 月 9 日，国家

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税收协定中执行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8 年第 11 号，以下简称“11 号公告”），适用于 2018 年 4

月 1 日及以后发生纳税义务或扣缴义务需要适用税收协定相关条款的事

项。 

主要内容 

11 号公告对 2010 年出台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及议定书条文解释〉的通知》（国税发 2010 年 75 号，以下简称

“75 号文”）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同时废止了 75 号文第八条“海运和

空运”和第十七条”艺术家和运动员”。11 号公告的出台在税收协定修

改不易的情况下，增强了税收协定政策的适用性，有助于为跨国经贸发

展提供良好的税收征管环境。   

11 号公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常设机构条款有关问题 

关注合作办学的常设机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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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明确，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及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中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场所构成税收协定缔约对方居民在中国的常设

机构。 

常设机构门槛：六个月=183 天 

公告同时明确，常设机构条款中关于劳务活动构成常设机构的表述为

“在任何十二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六个月”的，按照“在任何十二个

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 183 天”的表述执行。 

2 海运和空运条款 

 重定义“从事国际运输业务取得的收入” 

11 号公告“从事国际运输业务取得的收入”定义明确以程租、期租形

式出租船舶或以湿租形式出租飞机（包括所有设备、人员及供应）的租

赁收入属于国际运输业务收入。11 号公告采用了行业惯例，对国际运

输中的程租、期租和湿租加以区分，以避免 75 号文定义模糊可能导致

的实操中的歧义和执法不一。 

同时，11 号公告明确提出非附属于国际运输业务的干租、光租和集装

箱租赁业务不属于国际运输收入。 

“附属”业务的判定标准中明确“附属”业务与主营业务的依附关系 

11 号公告同时指出，企业从事以光租形式出租船舶或以干租形式出租

飞机，以及使用、保存或出租用于运输货物或商品的集装箱（包括拖车

和运输集装箱的有关设备）等租赁业务取得的收入不属于国际运输收入，

但根据中新税收协定第八条第四款，附属于国际运输业务的上述租赁业

务收入应视同国际运输收入处理。 

11 号公告明确提出“附属”业务应满足的三个条件，即： 

1.企业工商登记及相关凭证资料能够证明企业主营业务为国际运输； 

2.企业从事的附属业务是其在经营国际运输业务时，从事的对主营业务

贡献较小但与主营业务联系非常紧密、不能作为一项单独业务或所得来

源的活动； 

3.在一个会计年度内，企业从事附属业务取得的收入占其国际运输业务

总收入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10%。 

通过上述条件，该公告规范了“附属”业务的判断标准，明确企业从事

的附属业务应是其在经营国际运输业务时， 从事的对主营业务贡献较

小但与主营业务联系非常紧密、不能作为一项 单独业务或所得来源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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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税收协定海运和空运条款中未包括光租和集装箱租赁业务条款的仍

适用 11 号公告的相关规定 

11 号公告规定即使税收协定中未有中新税收协定第八条第四款关于附

属于国际运输业务的光租和集装箱租赁业务，缔约国居民仍应根据 11

号公告中对于光租、干租和集装箱租赁业务适用海运和空运条款的规定。

以上规定避免了由于税收协定个别条款的不一致而造成政策适用的差异。 

3 演艺人员和运动员条款 

明确“会议发言”不属于演艺人员活动 

11 号公告中明确会议发言一般不属于演艺人员活动，官方解读中也进

一步举例说明了会议发言的范围，如“外国前政要应邀来华参加学术会

议并发言不属于演艺人员活动”。 

将参加“电子竞技”运动纳入运动员活动的范围 

近年来，电子竞技运动发展迅速，国际赛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员参与

且电竞人员收入逐级攀升。然而，电子竞技运动的相关税收政策相对滞

后，特别是在国际税收领域。11 号公告新增将“电子竞技”运动纳入

运动员活动的范围，适用演艺人员和运动员条款的规定，有利于明确

“电子竞技”行业的税收秩序，为该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税

收环境。 

明确在演艺人员或运动员直接或间接取得所得或演出活动产生的所得由

其他人收取的情况下，需依据税收协定和缔约国国内法确定征税权 

公告明确了演艺人员或运动员直接或间接取得所得，以及在演出活动产

生的所得由其他人收取的情况下，演艺人员和运动员条款的具体适用规

则。其官方解读也提供了若干实例供纳税人研读。其中一个例子是： 

交响乐团的成员不是按每次演出直接取得所得，而是以工资的形式取得

所得。依据中新税收协定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演出活动发生的缔约国

一方对乐团成员工资中与该次演出活动对应的部分有征税权。对于由交

响乐团收取但未支付给乐团成员的部分演出报酬，依据中新税收协定第

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演出活动发生的缔约国一方可以对交响乐团从演出

活动取得的利润征税，不论其是否构成常设机构。 

4 合伙企业适用税收协定问题 

根据中国法律在中国设立的合伙企业 

11 号公告明确，如果合伙人为税收协定缔约对方居民，则该合伙人属

于税收协定适用的范围，该合伙人在中国负有纳税义务的所得被缔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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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视为其居民取得的部分，可以享受协定待遇。 

根据外国法律在境外设立的合伙企业 

11 号公告明确，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的合伙企业不属于《企业

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的排除范围，应适用《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 

其依据在于：对于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的合伙企业的税务处理，

我国《合伙企业法》没有规定。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以下统称企业）

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个人独资企

业、合伙企业不适用本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所称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是指依照中国法

律、行政法规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因此，依照外国（地

区）法律成立的合伙企业不属于《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的排除范

围，应适用《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 

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但在中国境

内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但有来源于

中国境内所得的合伙企业，是我国企业所得税的非居民企业纳税人。在

适用税收协定时，除非协定另有规定，否则，只有当该合伙企业是缔约

对方居民的情况下，其在中国负有纳税义务的所得才能享受协定待遇。

如果根据缔约对方国内法，合伙企业不是其居民，则该合伙企业不适用

税收协定。 

毕马威观察 

11 号公告从几个重要方面对已经发布 7 年之久的 75 号文件进行了具有

针对性的补充。特别是在常设机构门槛以及合伙企业适用协定待遇方面，

11 号公告的出台为纳税人提供了具体的清晰指引，有利于企业完善税

务立场，明确预计商业计划的税务影响。 

当然，11 号公告仍存在一定的改善空间： 

• 关于合伙企业的协定立场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合伙企业常常被

设立且被视为是穿透实体。该特征在投资基金上表现的尤为明显。11

号公告将境外注册的合伙企业视为非居民企业，并适用企业所得税法的

安排，符合目前税法文意；但可能对外商对华投资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在国际税收实践层面，根据经合组织合伙企业报告（1999），所得来

源国应关注居民国如何界定合伙企业及相关纳税义务，并以此为基础确

定其税收待遇。如果居民国将合伙企业穿透，而合伙人对所分得的应纳

税所得额负有纳税义务，则来源国应评估合伙人而不是合伙企业能否享

受协定待遇。BEPS 第 2 项行动计划（2015）包含了对税收协定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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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这一处理，2017 多边工具也纳入了此条，但中国未采纳。 

• 在海运和空运条款中，由于交易相对复杂专业，过往案例较少，且

各地税务机关对同样政策可能存在不同解读。此次新修政策，如能提供

若干官方案例，可能对政策的统一适用有更好的帮助。 

• 关于演艺人员适用协定待遇问题， 若干政策如何落地，也是值得探

讨的。例如官方解读中所谓的“一人公司”如何确定适用范围，仍需对

11 号文件出台后的实践充分关注。 

最后，需要关注的是，11 号文件的若干部分援引到中新税收协定（如

海运条款），纳税人应比照自身可能使用的协定与中新协定相关条款的

异同，再判断 11 号文件的适用性。同时，11 号文件特别指出，内地与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安排执行的有关问题也适用

11 公告；相关地区的纳税人对此需要特别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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